
保证金承诺书

为保护交易各方合法利益，受让申请方在此做出特别提示，受让申请方一旦递交受让申请且交纳保证金，如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形,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,转让方和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可扣除受让方或竞买人的保证金,作为对相关方的补偿,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,相关方可按实际损失继续追诉：

1.竞买人在竞价过程中违反竞价规则和产权交易相关规则，扰乱竞价秩序的； 

2.竞买人未在竞价成功的【2】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未在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后【5】个工作日内签订《不良资产转让协议》或未按规定全额一次性支付款项（及其他费用）和交易服务费的；

3.竞买人未按《成交确认书》或《不良资产转让协议》约定的付款期限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的；

4.竞买人未按交易条件的要求完成标的交付交接的； 

5.竞买人出现下列恶意炒作及市场操纵情形的：

（1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；

（2）恶意囤货；

（3）哄抬价格谋取暴利；

（4）其他通过非正当手段扰乱市场的行为。

6.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受让申请方，即在挂牌底价基础上进行自主报价：a受让申请方未进行有效报价的；b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，因其原因未签订交易合同的；

7.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受让申请方，即为竞买人：a竞买人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；b竞买人未按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规定按时提交竞价文件的；c在竞价中各竞买人均未有有效报价的；d竞买人通过竞价方式被确定为受让方后，未按照交易有关规则签订交易合同的；

8.其他中途无故退出交易程序的情形；

9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。

10.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，如该保证金缴纳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的，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在收到转让方出具的《保证金没收通知书》三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转入转让方指定账户；如该保证金缴纳至转让方账户的，转让方向本所出具《保证金没收告知书》后转让方依约直接没收将保证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让申请方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